附件2

建筑业企业资质动态核查整改材料要求

（一）法人营业执照副本、资质证书；
（二）办公场所证明材料；
（三）企业注册执业人员名单、职称人员名单、技术工人名单。（名单格式参考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制作）；
（四）注册执业人员身份证明、注册证书；
（五）职称人员身份证明、学历证明、职称证书及对应的网上查询截图；
（六）技术工人身份证明、职业培训合格证书或职业技能证书及相应的网上查询截图；
（七）所有人员近一个月社保清单（人社局打印，同时附公司社保账号及密码）；
    备注：
1、以上材料提供原件或彩色扫描打印件、彩色复印件并加盖企业公章，按顺序用A4纸装订成册。
2、材料报送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港澳大道868号市民服务中心3号楼2楼138号窗口，建筑市场管理处，联系电话：0756-8841879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3、复核部门对整改材料存疑的，企业应当提供相关材料原件和证明材料，必要时需配合部门进行实地核查。如存在虚假材料情况我局将按照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严肃处理。
